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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股份獎勵計劃

茲提述BC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及二零一
八年九月七日的公告（「該等公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的

通函，內容有關股份獎勵計劃（「該計劃」）。除本公告另行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計劃規則，倘有關更改將不會影響選定參與者就彼等的未歸屬獎勵股份享有
的任何存續權利，董事會可以在未取得選定參與者事先書面同意下更改計劃規

則。

為向本公司提供更多靈活性以認可及獎勵若干合資格參與者的貢獻及令彼等留
任，董事會於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議決修訂計劃規則，有關修訂為根據該計
劃可授出的獎勵股份總數（「計劃限額」，目前為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5%）於該計劃
修訂日期（即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每個週年日將自動更新。在經更新計劃
限額下，根據該計劃可授出的獎勵股份總數不得超過於有關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
的5%。

除上述者外，計劃規則的其他條文大致上維持不變。

倘本公司為履行獎勵而發行任何新股份，董事會擬使用股東不時授予董事會的一
般授權發行該等新股份，除非須要另行獲得股東批准，則作別論。

承董事會命
BC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Lo Ken Bon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Lo Ken Bon先生、高振順先生、刁家駿先生、Madden

Hugh Douglas先生及Chapman David James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承炎先
生、謝其龍先生及戴並達先生。


